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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评价机构及
评价人员管理细则

（试 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评价机构（以下简称

评价机构）及评价人员的管理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评价机构是指通过公开遴选方式确定的开展信息化工程

与技术服务能力评价的第三方机构。

第三条 评价机构包括两个级别：全国性评价机构和地方性评价

机构。全国性评价机构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能力评价工作，地方性评

价机构原则上应在全国性评价机构的指导下在所属区域内开展能力

评价工作。

第四条 评价机构负责受理申请材料，审核、出具评价报告及推

荐意见，提交评价中心核定。

第五条 评价人员是指在评价机构从事能力评价工作的专职人员。

第六条 评价中心负责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二章 评价机构要求

第七条 评价机构应具备下列基本要求。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成立时间 1 年以上，诚信记

录良好；

（二）具备开展能力评价工作所需的人员、技术、基础设施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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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；

（三）未开展可能影响能力评价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经营业务。

第八条 评价机构的评价人员应持续符合以下要求。

（一）全国性评价机构的评价人员数量不少于 15 人，其中专职

人员不少于 8 人；

（二）地方性评价机构的评价人员数量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专职

人员不少于 5 人。

第九条 评价机构应遵守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相关规定，接受评价

中心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三章 评价人员要求

第十条 评价人员应是与评价机构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的正式员

工，具备开展评价工作的能力，且不得同时在 2个（含）以上的评价

机构工作。

第十一条 评价人员须经评价中心核定并备案，由评价机构按照

评价中心要求进行日常管理。

第十二条 评价人员每年至少参加 3 次（含）以上的能力评价工

作。

第四章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的核定

第十三条 评价机构的核定按以下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机构向评价中心提交申请材料；

（二）评价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评审；

（三）通过评审的评价机构，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官网予以公布。

第十四条 评价人员的核定按下列程序进行。



- 3 -

（一）由评价机构向评价中心提交申请材料；

（二）评价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；

（三）通过审核的评价人员，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官网予以公布。

第五章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的监督

第十五条 评价中心对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的能力评价活动进行

监督。

第十六条 评价机构及评价人员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评价中心

可暂停或停止其开展评价工作。

（一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的；

（二）在评价工作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或侵犯申请组织合法权

益的；

（三）评价机构的管理或能力不能持续满足评价工作要求的；

（四）评价人员的能力不能持续满足评价工作需要的；

（五）违反评价工作相关管理规定的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负责解

释。


